
无形资产出资评估今日新讯

股东或者发起人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

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那么在股东出资中，无

形资产要如何出资呢？

无形资产出资的程序：

用于出资的无形资产需是对公司经营起到重要作用，能产生一定收益的无形

资产。一般来说，无形资产出资需经过评估、所有权转移几个程序。

１、无形资产评估

无形资产出资时应需要由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价值评估。评估一般首选“收

益法”。收益法常用指标有收益额、收益期限和折现率。收益额是指由无形资产

直接带来的未来的超额收益。收益期限是指无形资产具有的实现超额收益能力的

时间。

总体来说，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只是一种预测，难免带有主观偏差。因此，如

涉及无形资产出资的，保荐人在尽调时会对无形资产所涉及的收入部分进行调查，

确保无形资产在评估的收益期限内实现了评估的收益价值。如需要，还会聘请具

有证券及期货资格的评估机构重新复核当时的评估结果。

２、办理财产转移手续

对于无形资产出资，根据公司法，应办理财产转移手续，即需将无形资产所

有权属由股东变更为公司。

证监会在审核无形资产出资问题时所关注的要点

（一）无形资产产权归属的问题；其中重点关注职务发明的问题。

（二）无形资产的价值问题；即是否存在高估、是否导致虚假出资。

（三）无形资产出资的程序问题；即是否经过评估，中介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四）无形资产占比的问题（针对新《公司法》实施前的出资行为）。

无形资产价值问题

如果不存在产权问题，且价值评估手续完备的，则可能需要结合当时情况做

具体分析，有时并不一定被认为出资不实。一般来说，在处理价值高估问题时，

应在相关的董事会、股东会或交易文本中按以下口径说明比较好：发现技术未能

发挥原来估计的作用，作价偏高，经重新评估，股东协商调低作价或者原股东补

足作价偏高的部分，这样比较容易解释为价值评估或客观情况发生变化等方面的

问题而非出资不实。

一般的会计处理方式是：

如果出资资产对公司没有价值或不适用于公司经营，由出资股东将账面余额

用等值货币或其他资产回购，对不实摊销的部分再以等值货币或其他资产补足。

如果出资资产对公司经营非常必要，先将无形资产全部做减值处理，再由原

出自股东将减值补足，计入资本公积。将不实摊销的部分再以等值货币或其他资

产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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